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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會香港律師會香港律師會香港律師會

對第二十三條藍紙條例草案的回應概要對第二十三條藍紙條例草案的回應概要對第二十三條藍紙條例草案的回應概要對第二十三條藍紙條例草案的回應概要

1.             概論概論概論概論

香港律師會認為，香港特區有憲制義務依據《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並建議按照合理標準、《基本法》的規定及適用的一般

性原則研究藍紙條例草案所載的建議。香港律師會要求立法機關顧及

下列意見。

2.             叛國叛國叛國叛國  —— 鼓動罪行鼓動罪行鼓動罪行鼓動罪行

香港律師會認為不應制定《刑事罪行條例》 (第 200章 )的擬議
第 2(1)(b)條。此擬議條文如下：

任何中國公民……鼓動外來武力入侵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屬
叛國。

此罪行相當容易干犯。任何中國公民只要 “鼓動 ”，便犯了叛
國罪。

此項立法建議背後的法律政策與其他新界定的叛國罪背後的

法律政策並不一致，因為後者規定要有意念元素或具體作為，才構成

罪行。

在 2003年 4月第 18號文件中，律政司就此罪行訂明的法理依據
如下：

在大部分情況下，鼓動外來武裝部隊入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罪行不會構成煽動叛亂罪。因此，須把這罪行納入叛國罪內，

成為其中一個分項。

此項論點意味，任何中國公民如鼓動外來武力入侵，便應受

到檢控，而由於不能以任何其他罪名作出檢控，故應把鼓動列為叛國

的一個分項。

問題是，僅是鼓動，應否屬刑事罪行，或列為叛國如此嚴重

的罪行。任何中國公民如在外來武力入侵的行動中擔當任何積極角

色，料已加入外來武力或成為其中一份子，而根據另一項條文犯了叛

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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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建議廢除隱匿叛國的法律政策，現行的鼓動罪行應予

廢除，而非以另一種形式重新制定。

將鼓動外來武力入侵中國列為叛國罪，實欠理據。

3.             《官方機密條例》《官方機密條例》《官方機密條例》《官方機密條例》

根據該條例，如作出 “損害性的披露 ”，即屬犯罪，而 “損害性
的披露 ”的涵義卻因資料的性質而異。

在 “關於中央管理的香港事務的資料 ”的擬議第 16A條中，披露
如危害國家安全，便屬損害性。

“國家安全 ”被界定為 “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及獨

立自主 ”。

新訂的第 16A條清楚訂明如何構成 “損害性的披露 ”。

不過，根據第 16(2)(b)條，披露如 “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或香
港在其他地方的利益 ”，即屬損害性。當局應澄清及收緊 “危害利益 ”的
涵義。

4.             取締組織取締組織取締組織取締組織

當局建議在《社團條例》 (第 151章 )中加入新的第 8A條，使保
安局局長 “如合理地相信為國家安全利益的目的，取締此條適用的任何
本地組織是必要的，並合理地相信取締該本地組織與該目的是相稱

的，則可取締該本地組織 ”。

該條例其實已向當局賦予禁止非法社團的權力 (該條例第 18
至 20條 )。

擬議的取締權力與現行的禁止權力兩者的分別似乎是：

(a) 保安局局長可在一些指定的情況下進行取締，例如某本地組

織的宗旨是叛國、顛覆、分裂國家、煽動叛辭、進行諜報活

動，又或其從屬於遭中央基於保障中國安全的理由，根據中

國法律藉明文禁令禁止的某內地組織；

(b) 局長無須按照社團事務主任的建議行事；及

(c) 在取締方面訂有指定的上訴程序。

保安局局長實際上獲賦予先發制人的權力，可基於國家安全

的理由進行取締。

在取締社團方面，有關上訴程序有些不尋常的地方。擬議第

8D(5)條規定，如 “法庭應律政司司長的申請而信納將會在該法律程序的
過程中提出的證據或作出的陳述若被發表，便可能會損害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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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可命令所有公眾人士或任何部分的公眾人士在聆訊的任何部分中

不得在場，以避免該等發表 ”。

擬議第 8E條賦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訂立上訴規則，但他須顧
及 “確使資料不致在損害國家安全的情況下被披露的需要 ”。為此，條
例草案規定，所訂立的規則可訂定條文  ——

(a) 令法律程序可在上訴人沒有獲提供有關的取締的理由的全部

細節的情況下進行；

(b) 令原訟法庭可在任何人 (包括上訴人或他委任的任何法律代
表 )缺席的情況下進行法律程序；及

(c) 令原訟法庭可向上訴人提供一份在他缺席時獲取的證據的撮

要。

不過，如法律程序在上訴人或他委任的任何法律代表缺席的情況下進

行，則該等規則須就以下事宜訂定條文  ——

(a) 委任一名法律執業者為上訴人的利益而行事的權力；及

(b) 該法律執業者的職能及責任。

作出該等安排的理據似乎是，如被取締的社團找到其被取締

所依據的證據，便會損害國家安全。

藍紙條例草案的其他建議已符合第二十三條的要求，似乎無

需制訂此項額外的取締權力及擬議上訴程序所載的極端措施。

5.             警方的調查權力警方的調查權力警方的調查權力警方的調查權力

如職級在總警司級或以上的警務人員如合理地相信  ——

(a) 有人已犯或正犯第 2(叛國 )、2A(顛覆 )、2B(分裂國家 )、9A(煽
動叛亂 )或 9C(處理煽動性刊物 )條所訂罪行；

(b) 在任何處所、地方或運輸工具中，有任何相當可能屬或相當

可能包含對該罪行的調查具有重大價值的證據的物品；及

(c) 若然不即時採取行動，該等證據將會喪失，因而會導致對該

罪行的調查造成嚴重損害。

便有權指示任何警務人員進入、截停及扣押任何運輸工具、搜查、檢

取或用武力移走妨礙他的人或物品。

因此，有關權力只可在若然不即時採取行動，便會喪失證據

的情況下使用。不過，更重要的問題是，在違反新訂第 18D條規定的情
況下獲得的證據，可否接納為證據。

香港律師會認為，向警方賦予額外調查權力的理據並不充

分，而依據非法使用權力所獲得的證據仍可接納為證據。因此，律師

會認為不應制定此項賦予警方額外調查權力的條文。


